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阅·员缘·员园缘



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

（圆园园圆年愿月圆远日交通部令〔圆园园圆〕第缘号公布）

摇摇第一条摇为有效地组织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工作，保障水上交
通事故统计资料准确、及时，提高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水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和内河通航

水域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及中国籍船舶在境外水域发生的水上交
通事故的统计。
第三条摇交通部依法主管全国水上交通事故的统计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法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单位和个人所属船舶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的统计工作。
交通部直属海事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地方海事管理机

构（以下称海事管理机构），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所辖区内发生的
水上交通事故的统计工作。
中央直属航运企业负责本单位船舶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的统

计工作。
第四条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

构及航运企业应当遵守统计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健全和落实

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工作责任制度，如实提供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资

料，准确、及时地完成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工作。

第五条摇船舶发生下列事故，都属于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范围：
（一）碰撞事故；

（二）搁浅事故；

（三）触礁事故；

（四）触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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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浪损事故；

（六）火灾、爆炸事故；

（七）风灾事故；

（八）自沉事故；

（九）其他引起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的水上交通事故。

摇摇第六条摇水上交通事故按照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分为以下等级：

（一）小事故；

（二）一般事故；

（三）大事故；

（四）重大事故；

（五）特大事故。

统计水上交通事故，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水上交通事故分级

及本办法所附《水上交通事故分级标准表》规定的具体分级标准

进行。但特大水上交通事故的统计，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摇统计水上交通事故，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计算方法：
（一）受伤人数参照国家有关人体伤害鉴定标准确定；

（二）死亡、失踪人数按事故发生后苑日内的死亡失踪伤亡人
数进行统计；

（三）船舶沉没或者全损按发生沉没或者全损的船舶进行统

计；

（四）直接经济损失按水上交通事故对船舶和其他财产造成

的直接损失进行统计，包括船舶救助费、打捞费、事故调查处理费、

清污费、货损、修理费、检（查勘）验费等。

第八条摇两艘以上船舶之间发生撞击造成损害，按碰撞事故
统计，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一）事故件数统计为一件；每艘当事船舶的事故件数按照占

本次事故当事船舶总数的比例进行统计；

（二）伤亡人数、沉船艘数、直接经济损失按发生伤亡、沉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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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失的船舶方进行统计；

（三）事故等级按照所有当事船舶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

损失确定；按直接经济损失确定事故等级的，以当事船舶中较大船

舶方的分级标准确定。

船舶发生碰撞事故，一方当事船舶逃逸，事故件数按照另一方

单方事故进行统计，事故等级暂按另一方船舶的人员伤亡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确定。找到逃逸船舶，事故件数应当重新计算；事故等

级有变化的，应当予以更正。

第九条摇船舶搁置在浅滩上，造成停航或者损害，按搁浅事故
统计，其事故等级按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停航在圆源小时以上苑日以内，确定为“一般事故”；
（二）停航在苑日以上猿园日以内，确定为“大事故”；
（三）停航在猿园日以上，确定为“重大事故”；
（四）直接经济损失在“一般事故”等级标准以上的，按照直接

经济损失和停航时间中事故等级较高的确定。

第十条摇船舶触碰礁石，或者搁置在礁石上，造成损害，按触
礁事故统计。其中触礁事故的等级参照搁浅事故等级的计算方法

确定。

第十一条摇船舶触碰岸壁、码头、航标、桥墩、浮动设施、钻井
平台等水上水下建筑物或者沉船、沉物、木桩、鱼栅等碍航物并造

成损害，按触损事故统计，船舶本身和岸壁、码头、航标、桥墩、钻井

平台、浮动设施等水上水下建筑物的损失，都应当列入触损事故的

直接经济损失。

第十二条摇船舶因其他船舶兴波冲击造成损害，按浪损事故
统计，其计算方法参照船舶碰撞事故计算方法进行。

第十三条摇船舶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致使船舶失火或爆炸造成
损害，按火灾、爆炸事故统计，但船舶在厂修时发生的火灾、爆炸事

故除外。

第十四条摇船舶遭受较强风暴袭击造成损失，按风灾事故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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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一艘船舶计为一件事故。

第十五条摇船舶因超载、积载或装载不当、操作不当、船体漏
水等原因或者不明原因造成船舶沉没、倾覆、全损，按自沉事故统

计，但其他事故造成的船舶沉没除外。

第十六条摇船舶因外来原因使舱内进水、失去浮力，导致货舱
或驳船的甲板、机动船最高一层连续甲板浸没员辕圆以上，按沉没统
计。

船舶因外来原因造成严重损害，推定为船舶全损的，也按沉船

统计。

五米以下的船舶发生沉没或者推定全损，不计入沉船或全损

艘数和吨位。

第十七条摇船舶因发生交通事故需要在国外进行修理的，实
际修船费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与外汇比价折合

人民币计算。

第十八条摇由于船舶机务事故导致的水上交通事故，应当作
为水上交通事故统计。

船舶污染事故（非因交通事故引起）、船员工伤、船员或旅客

失足落水以及船员、旅客自杀或他杀事故不作为水上交通事故统

计。

第十九条摇水上交通事故应当按月度、年度进行统计，并按下
列时间报送：

（一）月度统计期为上月圆远日至本月圆缘日，于次月缘日前上
报；

（二）年度统计期为上年员圆月圆远日至本年员圆月圆缘日，于次
年员月圆园日前上报。
第二十条摇在统计期内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均按本办法进

行统计。

在统计期内发生但尚未调查处理完毕的水上交通事故，统计

时难以确定直接经济损失的，先按估计值填写，待水上交通事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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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理完毕后再予以更正，并将经济损失统计在发生年内。

第二十一条摇海事管理机构对所辖区内发生的“一般事故”
等级以上的水上交通事故，应当分别不同情况填写《运输船舶水

上交通事故统计表》、《非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表》，逐级上

报交通部海事局。

第二十二条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所属船舶发生的“一般事故”等级以上

的水上交通事故，应当分别不同情况填写《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

故统计表》（本省）、《非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表》（本省），

报送交通部海事局。

第二十三条摇中央直属航运企业对本单位船舶发生“一般事
故”等级以上的水上交通事故，应当填写《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

统计表》（本单位），报送交通部海事局。

第二十四条摇水上交通小事故由有关海事管理机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及航运企业进行统计。

第二十五条摇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后，当事船舶所属单位
或者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

中国籍船舶在中国沿海水域和内河通航水域以外发生水上交

通事故，当事船舶所属单位应当在缘日内向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
报告。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得到报告后，应当尽快向当事船舶所

属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十六条摇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资料，由交通部和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

家其他有关规定公布。

第二十七条摇交通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
本办法，虚报、瞒报、伪造、拒报、屡次迟报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资料，

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摇本办法及本办法附件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沿海水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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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同一用语的含义相同。

（二）“内河通航水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中使用的同一用语的含义相同。

（三）“船舶”，指各种排水或非排水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

水器和水上移动装置。

（四）“乡镇运输船”，指县级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县、乡（镇）人

民政府审批或者管理，主要在本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以及相邻

县（市、区）之间水域内航行的从事货物和客渡运输的船舶。

（五）“非运输船舶”，指水路运输船舶以外的船舶，包括未取

得水路运输许可证或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而从事水路运

输的船舶，渔船，农用船，自用船，以及科研船、体育运动船、公务船

等其他船舶。

（六）“中央直属航运企业”，指由国务院国家大型企业工作委

员会管理的国有航运企业。拥有船舶的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或

者国务院部委直属的事业单位，视为“中央直属航运企业”。

第二十九条摇本办法自圆园园圆年员园月员日起施行。员怨怨园年远
月员远日交通部第员远号令发布的《船舶交通事故统计规则》同时
废止。附件：

水上交通事故分级标准表

重大事故 大事故 一般事故 小事故

猿园园园总吨以上或
主机功率猿园园园千
瓦以上的船舶

死亡 猿人以
上；或直接经
济损失 缘园园
万元以上。

死亡员—圆人；或
直接经济损失
缘园园万元以下，猿园园
万元以上。

人员有重伤；
或直接经济
损失 猿园园万
元以 下，缘园
万元以上。

没有达到一

般事故等级

以上的事故。

缘园园总 吨 以 上、
猿园园园总吨以下或
主机功率员缘园园千
瓦以上、猿园园园千
瓦以下的船舶

死亡 猿人以

上；或直接经

济损失 猿园园

万元以上。

死 亡 员—圆
人；或直接经
济损失 猿园园
万元以下，缘园
万元以上。

人员有重伤；
或直接经济
损失缘园万元
以下，圆园万
元以上。

没有达到一

般事故等级

以上的事故。

缘园园总吨以下或

主机功率员缘园园千

瓦以下的船舶

死亡 猿人以
上；或直接经
济损失缘园万
元以上。

死 亡 员—圆；
或直接经济
损失缘园万元
以下，圆园万
元以上。

人员有重伤；
或直接经济
损失圆园万元
以下，员园万
元以上。

没有达到一

般事故等级

以上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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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注：员援凡符合表内标准之一的即达到相应的事故等级。

圆援本规则及本表中的“以上”包含本数或本级；“以下”不包含本数或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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